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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矿山（隧道）

事故救援联络信号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应急厅〔2021〕6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应急管理局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，国家安全生

产应急救援中心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
为建立矿山（隧道）事故中被困人员与救援人员有约定

的联络沟通，经部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将《矿山（隧道）事故

救援联络信号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联络信号》，见附件 1）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抓好《联络信号》的

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，督促指导矿山企业、隧道施工企业和

矿山（隧道）专业救援队伍全面开展宣传教育培训，鼓励将

联络信号主要内容标注于一线人员佩戴的安全帽内（标注方

式参见附件 2），确保全体一线人员准确理解和掌握。

二、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要督促指导国家矿山

（隧道）应急救援队伍，将宣传实施《联络信号》融入安全

技术服务、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等日常工作

中，广泛组织宣传、演示、培训联络信号的应用。

三、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

级局要把辖区内矿山企业、隧道施工企业宣传实施《联络信

号》、安全帽标注联络信号、职工掌握联络信号等情况纳入

监督检查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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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联络信号》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或有意见建议，请

及时反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辛文

彬，010-64463745）。

附件：1.矿山（隧道）事故救援联络信号（试行）

2.矿山（隧道）事故救援联络信号安全帽标注方式

指引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

